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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长官卓越教学奖（2020 / 2021）  

教学实践卓越表现指标  

特殊教育需要  
 

前言 

本指标旨在为行政长官卓越教学奬（2020 / 2021）的评审工作提供参考。 

在制订本指标时，我们曾参考相关的资料及课程文件（见第 11-12 页参考资料），亦顾及教师工作的复杂性，冀能反映教师

在不同范畴的能力表现。 

行政长官卓越教学奬所指的卓越教学实践须具备下列条件： 

(i) 杰出及 / 或创新并经证实能有效提高学习动机及 / 或帮助学生达至理想的学习成果；或 
借鉴其他地方示例而灵活调适以切合本地（即校本及 / 或生本）情境，并经证实能有效增强学生的学习成果； 

(ii) 建基于相关的理念架构，并具备反思元素； 

(iii) 富启发性及能与同工分享，提升教育素质；以及 

(iv) 能帮助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生达至学习目标（指因应学生的个别情况，帮助他们克服限制和困难，使他们达到能

力可及的学习水平，并促进他们在不同成长阶段发展潜能，逐步成为独立、有适应能力和自学能力的人，迎接人

生挑战。） 

 



 2

 
 

本指标分为下列四个范畴：（1）专业能力、（2）培育学生、（3）专业精神和对社区的承担，以及（4）学校发展。首两

个范畴旨在肯定教师的卓越教学表现，另外两个范畴则旨在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和培养卓越教学的文化。 

本指标只应作为确认卓越教学表现的一个框架，而非为每位教师树立固定的卓越典范。指标内列举的卓越表现例证属举隅

性质，不应视之为检算清单。本指标除可作为评审工具外，亦能显示教师在特殊教育需要范畴表现卓越的素质，藉此推动

教师追求卓越的专业精神。 

所有得奖者均须具备专业教师的基本素质，如专业精神、爱护和关怀学生等。我们会采用整体评审的方法，审视以上四个

范畴，以专业知识和判断，来评审每一份提名。这个奖项的焦点为学与教，我们希望能选出富启发性、能与同工分享、可

作示例而有效的教学实践。在评审组别提名时，我们还会评估每位组员的贡献、组员之间的协作，以及整个组别所付出的

努力如何达至理想的成果。 

 

 

 

行政长官卓越教学奖（2020 / 2021） 

评审工作小组 

二零二零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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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教育需要  
教学实践卓越表现指标  

 
1. 专业能力范畴  

 

范围 表现指标  卓越表现例证  

课程 1.1 课程规划及组

织 
 

教师能： 

 配合教育发展趋势及学校发展计划，制定全面、有系统及具延续性的融合教育政策和措施，以确保有效

实施「全校参与」模式。通过调适，致力确保每个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生有切合其需要的课程，并按校

情和学生需要不断完善规划。  

 在同一课程架构的原则下，制定灵活而开放的课程架构，有策略地规划宽广而均衡的学校课程，推动学

习领域和科组之间的协作，从而提高学与教的效益。 

 就学生在不同学习阶段的心智发展、兴趣和能力，确保课程纵向和横向的联系，让学生在知识、技能、

共通能力、价值观和态度各方面都能获得全面而均衡的发展。 

 对学生在学术、社会及情意的发展持合理的期望，考虑学生的起步点，以厘定课程调适的规模，并提供

多元化的全方位学习活动及其他学习经历，以照顾学生不同的需要，兴趣和志向。 

 把四个关键项目的元素渗入学校课程，让学生发展共通能力、独立学习能力及正面的价值观和态度，促

进学生的全人发展。 

 建立有系统的支援机制，包括成立支援学生的专责团队，并以跨专业团队模式，积极推动及早识别和支

援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生。 

 加强对外联系（如专业人士、社区资源、家长），有效协调各方面和资源，支援校内有特殊教育需要的

学生，并将实践经验内化，达至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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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 表现指标  卓越表现例证  

1.2 课程管理 教师能： 

 协助学校订立清晰、有系统的监察机制，适时检视课程和支援措施的效能，调整规划和策略。 

 展现课程领导才能，推动学习领域和科组之间的紧密沟通和协作，并促进跨专业合作或经验交流，以加

强一般课堂和学与教机会的共融元素，让所有学生都受惠于优质教学。 

 汇聚和灵活运用各项资源，以便教师更易获取有关融合或特殊教育的资源及学习材料，支援学与教。 

教学 1.3 策略和技巧 教师能： 

 以学生为中心，按其已有知识、能力及学习需要，帮助他们确定学习目标、成绩目标及预期表现水平。 

 致力建构共融课堂，营造愉快的学习氛围。 

 因应学生的能力、个人兴趣，以及学习特性，有系统地就教学内容、过程和要求作出调适，灵活运用不

同的教学取向或适异教学；持续优化课堂教学，让不同能力的学生循序发展，同时鼓励有能力的学生在

学习上追求卓越，提升整体教学效能。 

 为学生创设有意义的学习情境，适当连系学生的生活经验，引发学生主动学习。 

 创造体验成功的机会，提供包括多元智能的学习经历，诱发学生不同的潜能。 

 使用各种电子学习工具及资源，丰富学生在课堂内外的学习经验。帮助他们发展及应用媒体和资讯素养，

教授各种学习策略和技巧，提升学生的学习能力，促进自主学习。 

 掌握个别学生的不同学习需要和困难程度，为他们安排适切的学习支援，包括提供辅助装置及适当的学

习工具、特别课业、个别学习计划等，以照顾学生学习的多样性，帮助他们克服限制和困难，使能达到

能力可及的学习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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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 表现指标  卓越表现例证  

1.4 专业知识和 
教学态度 

教师能： 

 掌握相关学习领域和融合或特殊教育的新趋势，理解课程更新重点，从而积极发展和优化特殊教育需要

的课程和教学策略。 

 具备专业知识、技巧和敏感度；致力持续自我改进，检讨和反思工作成果，在教学工作上不断追求卓越

表现。 

 应用有关的识别工具和不同方法，及早识别学生的特殊教育需要，并与家长、其他相关专业人士及专家

保持紧密沟通和协作，为学生提供有效的支援。 

 作为积极反思的教育工作者，有效结合教育或学习理论与教学实践。 

 作为关爱学生的育才者，支援学生全人成长。  

 作为启发学生的共建者，与学生结伴建构知识。  

 以开放的态度，营造接纳和包容的文化，热心教导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生，对他们的学习成就抱有适切

的期望和支持，重视他们的全人发展。 

 言行一致，教学认真，态度热诚，富责任感，以身作则，为学生树立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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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 表现指标  卓越表现例证  

学习评估 1.5 评估规划和 
资料运用 

教师能： 

 掌握课程、学与教、评估三者之间的关系，配合学习目标、学习过程、评估目的和学生学习的多样性，

发展具体而有效的校本评估，以提高学与教效能。 

 检讨以实证为本，将评估以学生表现和教学效能等作为成效评估的依据。 

 透过各种形式的评估、策略和工具，全面了解学生的学习水平和进展，包括他们在学习历程中的转变，

诊断个别学生的学习难点等，从而调整规划和策略。 

 有效运用「促进学习的评估」和「作为学习的评估」，以提高学习效能。有策略地实施「促进学习的评

估」，给予学生适时及具质素的回馈，并指导学生自评和互评，反思学习。  

 带领同侪和校内其他专责人员执行有效的评估准则和政策，有系统地搜集和记录学生在各方面的学习显

证和表现，并适时与各持份者分享交流，共同改善学与教。  

 建立家校合作的评估模式，与家长协作观察及记录学生在家中的学习进度，彼此交流学生学习的经验和

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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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培育学生范畴 
 

范围 表现指标 卓越表现例证 

培育学生 2.1 价值观和态度 

 

教师能： 

 致力营造和谐关爱的校园文化，透过不同的活动来促进学生认识和尊重个别差异。 

 以学生的能力差异作为协作学习的基础，创造互动的学习环境，使学生能见证彼此的长处。 

 为学生提供真实及有意义的学习经验，有系统地培养学生良好的品德、正面的价值观和积极的态度，以

促进学生全人发展。  

 重视每个学生的参与，鼓励他们放胆尝试，从错误中学习，让他们相信人人都能学有所成。 

 因应学生的特殊教育需要，帮助他们拓展潜能，并促使他们在多元社会中彼此肯定和尊重。  

 与学生融洽相处，建立互信关系；营造开放和具启发性的氛围诱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鼓励他们自由表达

自己的看法，参与讨论其学习情况和计划未来。 

 对学生的终身学习、全人发展、学会学习和共通能力的培养，发挥积极正面的影响。 

2.2 知识和技能 

 

教师能： 

 帮助学生理解和掌握相关学习领域和科目的知识和技能，善用不同学习策略和资源，达至预期的学习成

果。 

 培养学生乐于接受意见，能持续借着回馈肯定自己的优点，辨识弱项和可进步之处，积极作出改进，加

深对学习内容的掌握。 

 与校内团队协作，加强精神健康教育，并培养学生情绪管理、社交能力和抗逆能力，提升他们与人相处

的信心，积极面对挑战。 

 培养学生基本沟通及自我照顾能力，掌握独立生活技能，并帮助他们按自己的能力和需要规划未来生活，

提升生活素质。 

 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自主自决的能力，为将来进修、就业和拥有充实的生活作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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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 表现指标 卓越表现例证 

 协助学生认识自己，发掘自己的强项及发展生涯规划的信心及技巧，以探索多元出路。 

 培养学生建立阅读习惯及掌握阅读策略，熟练地运用资讯科技进行学习，发展共通能力，并建立健康的

生活方式（如积极参与体艺活动，懂得欣赏运动和艺术），从而拓宽学习空间及培养终身学习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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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专业精神和对社区的承担范畴 
 

范围 表现指标 卓越表现例证 

专业精神 
和对社区 
的承担 

3.1 对教师专业 
和社区作出 
的贡献 

 

教师能： 

 作为敬业乐群的典范，彰显专业精神。 

 致力持续自我完善和追求卓越。 

 因应当前的教育或学习理论，有效地引入新的理念和教学实践，以优化及推动融合或特殊教育。 

 分享优质的、可作示例的教学设计，参与有关特殊教育需要的教育研究、发表文章或制作相关的资源

套，与业界分享。 

 担任启导教师，为新入职教职员提供指导、培训和专业发展活动。 

 积极对社会和教师专业作出贡献，如热衷于参与专业发展活动，分享心得，反思实践和课堂研究的成

果。  

 参与社区服务或义务工作，并让公众对有特殊教育需要学生有正确和正面的认识。 
 

 



10 
 

4. 学校发展范畴 
 

范围 表现指标 卓越表现例证 

学校发展 4.1 支援学校发展 教师能： 

 领导和协助校内同工认同和实践学校对发展融合或特殊教育的愿景、使命及信念。 

 就特殊学习需要，参与策划及组织校内及校外专业发展活动，提升教职员的专业能量。 

 启发及支援其他同工一起改善学与教，促进校内及校外协作和文化交流。鼓励同工积极参与教学研究、

跨校和跨界别协作、专业网络等，使学校成为学习社群和实践社群。 

 积极推动家校合作，视家长为学校发展的重要伙伴，与家长保持密切的联系，共同促进学生的全人发

展，并提升家长教育子女的知识和技巧。 

 灵活运用校内资源和开拓校外资源，以配合各项措施的推展，有效促进学校整体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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